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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增訂第三條之一、

第五條之一、第五條之二；並刪除第九條、第十條。 

  附「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容積移轉之許可審查，都市計畫書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都市計畫未有規定者依本

標準辦理。 

已依都市計畫規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或其他法令申請容積移轉之土地，不得

同時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受理單位為本府工商

發展處。 

為審查容積移轉，本府得依規費法規定收取審查規費，其收費辦法另定之。 

第三條之一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土地，係指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登錄為歷史建築、聚落、文化景觀所定著之土地。 

前項土地，應先經苗栗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具容積移轉資格，再由

本府受理單位書面審查，發給容積移轉許可。 

第四條    接受基地面積不得小於三百平方公尺，且應面臨八公尺以上計畫道路，臨接道路面

寬不得少於十公尺，並不得位於下列土地：  

一、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遊樂區、行水區（或河川區）或其他非都市計畫發展用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 

府行法字第 103027916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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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土地。 

二、毗鄰名勝、古蹟或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建築之土地。 

三、山坡地範圍之土地。 

四、實施容積率管制前已取得建造執照現仍有效之土地。 

第五條    接受基地或送出基地達二筆以上者，應按申請容積移轉當期各接受基地、送出基地

公告土地現值，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之。 

接受基地二筆以上，且位於不同土地使用分區者，其容積率以面積加權平均計算

之。 

第五條之一    接受基地面臨八公尺以上未逾十二公尺之計畫道路，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

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十為上限。 

接受基地面臨十二公尺以上未逾十五公尺之計畫道路，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

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接受基地面臨十五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可移入容積以不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

容積之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

地區範圍內之接受基地，得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檢附都市發展密度、發展

總量、公共設施劃設水準及發展優先次序之相關資料，併同環境現況檢討分析送經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同意後酌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

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 

第五條之二    依前條第四項申請應檢附之各項文件如下： 

一、發展密度：接受基地同街廓內既成建築之建築密度未超過所在主要計畫區內所

有住宅區、商業區平均建築密度。 

二、發展總量：接受基地同街廓內既成建築之法定基準容積總量及實際容積總量比

未超過所在主要計畫區內所有住宅區、商業區平均值者。 

三、公共設施劃設水準： 

（一）接受基地所在位置半徑五百公尺範圍內有已開闢且其面積在零點五公頃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2期  
 

 

－ 6 － 

以上之公園、綠地、廣場或兒童遊樂場者。 

（二）接受基地雙邊以上皆面臨八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者。 

四、發展優先次序：依接受基地所處都市計畫區之都市計畫書規定。 

第六條    容積之移轉，應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申請許可： 

一、苗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申請書暨檢核表。 

二、苗栗縣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計算表。 

三、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委託書(無者免附)。 

四、送出基地所有權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 

五、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都市計畫位置示意圖。 

六、送出基地各項檢附文件(含地籍套繪圖、都市計畫套繪圖、現況照片)。 

七、接受基地各項檢附文件(含地籍套繪圖、都市計畫套繪圖、現況照片、周邊一百公尺

內土地使用現況實測圖)。 

八、接受基地環境現況檢討分析（含土地使用、公共設施、交通、景觀等說明）。 

九、依第五條之一第四項規定申請增加容積者，應併檢附第五條之二之相關文件(無者免

附)。 

十、接受基地符合本標準第四條所定要件之檢核及業已申請其他容積獎勵之容積總量檢

討分析文件。 

十一、接受基地建築量體圖。 

十二、接受基地配置設計示意圖。 

十三、各項證明文件： 

（一）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二）送出及接受基地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三）送出及接受基地土地登記簿謄本影本。 

（四）送出及接受基地地籍圖謄本影本。 

（五）送出及接受基地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影本。 

前項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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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受理單位於接獲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後，應即辦理書面審查，不合本辦法及本標準規

定者，駁回其申請。但得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於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

完全者，駁回其申請。 

第八條    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辦理之容積移轉案件，除下列土地應另提請委員會審議外，其

餘由受理單位逕予辦理審查。審查通過後，由本府發給容積移入量初步認定函，並俟申

請人辦畢本辦法第十七條所定事項，再發給容積移轉許可。 

一、屬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理之土地，且依本標準第五條之一第

四項規定申請增加容積。 

二、接受基地為應辦理都市設計之地區。 

三、接受基地依本辦法之移轉容積、都市更新條例、都市計畫或其他法規規定給予之總

獎勵容積，超過其基準容積百分之五十之土地。 

前項由受理單位逕予辦理審查之申請案件，分上、下年度，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報請

委員會備查。 

第九條     (刪除) 

第十條     (刪除) 

第十一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苗栗縣政府  函 

主旨：修正「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第五點及第六點規定，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檢附「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1 份。 

正本：本府縣長室、本府副縣長室、本府工商發展處（處長室）、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局

長室〉、本府水利城鄉處〈處長室〉、本府工商發展處（建築管理及國宅科科長）、苗栗縣

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省建築師公會苗栗縣辦事處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科〉〈請協助刊登公報〉、本府工商發展處（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9 日 
府商都字第 1030278423 號 
附 件 ： 如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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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計畫科科長）、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96 年 12 月 03 日府商都字第 09601787842 號公告發布 , 96 年 12 月 20 日生效 

97 年 04 月 11 日府商都字第 09700521762 號公告修正發布第二條 

98 年 05 月 05 日府商都字第 0980073782 號函修正第二條、第六條 

101 年 05 月 23 日府商都字第 1010103676 號函修正第二點 

103 年 12 月 29 日府商都字第 1030278423 號函修正第二點、第五點、第六點 

一、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依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規則第三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苗栗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

一人，由副縣長兼任；委員十三至十七人，由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 

（一）業務及相關單位代表（應隨其本職進退）： 

1. 本府水利城鄉處處長。 

2. 本府工商發展處處長。 

3. 本府工商發展處建築管理及國宅科科長。  

4. 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局長。 

（二）本縣環境景觀總顧問。 

（三）專家學者四至八人。 

（四）臺灣省建築師公會苗栗縣辦事處代表一人。 

（五）苗栗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一人。 

（六）熱心公益人士一至二人。 

前項各款之委員任期為一年，任期屆滿時由本府另行遴選聘（派）之，除本府業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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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主管及相關單位代表外，續聘以三次為限。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聘請之委員，應具備都市設計、都市計畫、景觀、建築或交通、

土木工程等相關專門學識。 

審議案件如涉及特殊狀況需求，得由本府邀請相關專家學者或地區性代表列席陳述

意見。 

三、本會審議事項為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應表明之事項。 

都市設計審議時委員所提意見，如有超出前項規定者，或屬上開都市設計審議範疇

內無法量化表明部分（如建築量體配置、高度、造型、色彩、及風格之事項或景觀計畫）

且未獲得過半數出席委員認定者，應列為建築規劃之參考要項，不應強制要求申請人配

合辦理。 

四、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副主任委

員亦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會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五、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委員，除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時，

得指派代表出席。 

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六、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府外委員者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所需經費由本府工商發展處年

度預算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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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廢止孟德儀器有限公司後龍廠之工廠登記及工廠登記證（工廠登記編號：99677 

      073）。 

依據：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0 條規定、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103 年 11 月 4 日經中一字第

10331336040 號書函及本府 103 年 12 月 19 日工廠勘查記錄表辦理。 

公告事項： 

一、旨揭工廠登記資料如下： 

（一）廠名：孟德儀器有限公司後龍廠 

（二）廠址：苗栗縣後龍鎮東明里 8 鄰下浮尾 119 之 2 號 

（三）工廠登記負責人：李國銘 

（四）產業類別：27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五）主要產品：275 量測、導航、控制設備及鐘錶 

二、註銷後之廠地，其屬都市計畫內者，應依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規定使用，其屬非都市土地

者，應依編定用地管制使用。至有辦理動產抵押權益者，請抵押權人自行依法妥處，本

府不另行通知。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廖明隆建築師警告處分。 

依據：建築師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4 款。 

公告事項： 

一、姓名：廖明隆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20 日 

府商建字第 1040013310B 號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 

府商工字第 1030279899B號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2期  
 

 

－ 11 － 

二、科別：建築師 

三、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 4026 號 

四．開業證書：建開證字第 M001891 號 

五、事務所名稱及登記地址：廖明隆建築師事務所（台中市北屯區熱河路三段 200 巷 28 號 1

樓） 

六、備註：廖明隆建築師因違反建築師法第 17 條、第 18 條規定，經苗栗縣建築師懲戒委員

會（103）建苗懲字第 002 號決議處以「警告」處分。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梁仁勳建築師警告處分。 

依據：建築師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4 款。 

公告事項： 

一、姓名：梁仁勳 

二、科別：建築師 

三、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 1700 號 

四、開業證書：建開證字第 L000725 號 

五、事務所名稱及登記地址：梁仁勳建築師事務所（苗栗縣苗栗市中苗里 12 鄰中山路 406

號） 

六、備註：梁仁勳建築師因違反建築師法第 17 條規定，經苗栗縣建築師懲戒委員會（103）

建苗懲字第 003 號決議處以「警告」處分。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20 日 

府商建字第 1040013584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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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不動產經紀人楊得志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8 條。 

公告事項： 

一、經紀人：楊得志 

二、經紀人證書字號：（99）苗縣地登字第 00040 號 

三、證書核發日期：99 年 12 月 22 日 

四、證書有效期限：103 年 12 月 22 日 

五、註銷原因：有效期限屆滿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朱秋隆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及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朱秋隆。 

二、證書字號：（84）台內地登字第 13774 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84）苗縣地登字第 000140 號。 

四、事務所名稱：朱秋隆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後龍鎮北龍里 4 鄰田心路 106－3 號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8 日 

府地權字第 1040003699B號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8 日 

府地籍字第 1040004094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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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沈宗祥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及第 14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沈宗祥。 

二、證書字號：（87）台內地登字第 022232 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04）苗縣地登字第 000360 號。 

四、事務所名稱：揚宸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大湖鄉靜湖村下街 18－6 號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苗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附表部分單價修正。 

依據：依據苗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第 29-1 條規定暨苗栗縣 103 年第

6 次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會議紀錄辦理。 

公告事項：附表部分單價修正，如附件。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9 日 

府地價字第 1040004957B 號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9 日 

府地籍字第1040005253A號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2期  
 

 

－ 14 － 

「苗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附表部分單價修正 

一、部分主建物構造項目補償單價修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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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種房屋構造之屋架使用材料，記載在其構造下面，其造價金額均已包括在「房屋主要構

造」金額之內。無需再另計算。但使用不同一構造材料者，則依左列項目增減其金額：（括

弧內標示原單價） 

（一）鋼筋混凝土平頂每平方公尺四八四元。 

（二）一級木（檜木等）屋架每平方公尺五二八元。 

（三）二級木（梅、杉等）屋架每平方公尺二八二元。 

（四）三級木（什木等）屋架每平方公尺一七六元。 

（五）H 型鋼屋架每平方公尺四四○元。 

鋼架屋架每平方公尺三一七元。 

三、各種房屋主要構造之外牆造價金額均已包括在「房屋主要構造」金額之內，無需再另計算

但若無外牆或使用不同材料時，則依左列項目增減其金額：（括弧內標示原單價） 

（一）鋼骨混凝土造、鋼筋混凝土造每平方公尺九六八元。 

（二）鋼骨造每平方公尺三七○元。 

（三）鋼架造每平方公尺二二○元。 

（四）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磚造每平方公尺七四八元。 

（五）木骨造一級木每平方公尺佔四四○元，二級木每平方公尺三五二元，三級木每平方

公尺二六四元。 

（六）簡陋加強磚造或簡陋磚造每平方公尺三九六元。 

（七）簡陋木造每平方公尺二二○元。 

（八）簡陋空心磚造每平方公尺二二○元。 

（九）外牆使用鋁門窗時其金額應扣除房屋主要構造外牆造價後再加鋁門窗實際價格計算。 

四、房屋特殊設備及其分擔： 

（一）窗加設鐵柵（鐵窗）者，除按表列門窗金額外，應加按左列不同種類型體分別加計

其金額。其建築物每元/㎡如下： 

種類型態 說   明 獨立戶 連棟邊間戶 連棟中間戶 

豪 華 型 使用銅、不銹鋼或合金美術鐵窗 八八○ 六六○ 五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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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術 型 使用角鐵或其形態特殊者 二六四 一三二 一○六 

普 通 型 使用圓鐵方鐵實用型 一七六 一○六 八八 

（二）房屋各層樓陽台之計算（新臺幣/元）： 

位置 前方 後方 左邊 右邊 

單價 一七六 一七六 一七六 一七六 

備註 如無全面者應依比率核減 

（三）房屋屋頂女兒牆之計算（新臺幣/元）： 

        位置

 構造 
前方 後方 左邊 右邊 

RC 一三二 一三二 一三二 一三二 

1B 一三二 一三二 一三二 一三二 

1/2B 八八 八八 八八 八八 

備註 各層所有權人不同時應平均分配 

五、其它附屬建物不銹鋼電動鐵捲門補償單價修正為 4,635（元/㎡）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有關本府辦竣地籍清理第 8 批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及建物，其權利人應自登記完畢之

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發給價金，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5 條第 2 項。 

公告事項： 

一、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第二次標售底價：詳見案附土地囑託登記國

有清冊。 

二、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銀行苗栗分行之地籍清

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 

三、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各土地登記完畢之日（詳如清冊）起 10 年內。 

四、土地及建物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5 日 

府地籍字第 1040000450A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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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府申請發給。 

五、申請發給之土地價金，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依該土地或建物第二次標售

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加計儲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之。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地籍清理土地第 8批囑託登記國有管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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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已將 103 年度(9-1)批代為標售之土地及建物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

專戶，土地及建物權利人應自存入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週

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及第 15 條第 2 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

第 4 條第 3 款及第 6 條。 

公告事項： 

一、代為標售之土地及建物標示、已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

或營業所、保管款金額：詳見案附土地及建物代為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設立於臺灣銀行之苗栗分行「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 302

專戶」。 

三、保管款申請處所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 號 2 樓(本府地政處)。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10 日存入專戶起，至民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止 10 年內，逾期未領取者，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  

府地籍字第 1030279982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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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苗栗縣政府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溫泉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苗栗縣政府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2 月 5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3 月 6 日起至民國 107 年 3 月 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溫泉水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泰安鄉泰安溫泉風景區溫泉使用業者、圓墩部落、砂埔鹿部落、龍山

部落及當地民眾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 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1 公

厘 5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泰安鄉龍山段 0050-0000 地號〈大湖事業區第 38 林班地〉；溫泉水源泰

安溫泉區 

退 水 地 點 汶水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3 0.0163 0.0163 0.0163 0.0163 0.016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3 0.0163 0.0163 0.0163 0.0163 0.016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24 24 24 24 24 24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8 日 

府水利字第 104000449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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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泰安鄉龍山段 0050-0000 地號。 

2.本案申請位置位於本府核定公告之泰安溫泉區。 

3.依所附溫泉檢測報告書符合溫泉標準第 2 條規定：泉溫 48.5 度；泉質：總

溶解固體量（TDS）：1890mg/L，碳酸氫根離子（HCO3-）：1570mg/L。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溫泉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3 月 06 日至

107 年 03 月 0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苗栗縣政府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溫泉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苗栗縣政府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2 月 5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3 月 6 日起至民國 107 年 3 月 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溫泉水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泰安鄉泰安溫泉風景區溫泉使用業者、圓墩部落、砂埔鹿部落、龍山

部落及當地民眾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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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 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1 公

厘 5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泰安鄉龍山段 0050-0000 地號〈林務局大湖事業區第 38 林班地〉；溫泉

水源泰安溫泉區 

退 水 地 點 汶水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泰安鄉龍山段 0050-0000 地號。 

2.本案申請位置位於本府核定公告之泰安溫泉區。 

3.依所附溫泉檢測報告書符合溫泉標準第 2 條規定：泉溫 56.1 度；泉質：總

溶解固體量（TDS）：1530mg/L，碳酸氫根離子（HCO3-）：1390mg/L。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溫泉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3 月 06 日至

107 年 03 月 05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4 年 第 2期  
 

 

－ 25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定苗栗縣泰安鄉公所申請後龍溪水系家用及公共給水臨時用水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44 條。 

公告事項：核定臨時用水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苗栗縣泰安鄉公所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2 月 3 日 

登 記 類 別 臨時用水登記 

核 准 臨 時 

使 用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3 年 10 月 28 日起至民國 105 年 10 月 27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後龍溪水系汶水溪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泰安鄉清安村 3、4 鄰   

使 用 方 法 自然流方式引水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泰安鄉南洗水段 0092-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34 0.00034 0.00034 0.00034 0.00034 0.0003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34 0.00034 0.00034 0.00034 0.00034 0.0003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公尺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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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泰安鄉南洗水段 0092-0000 地號。 

2.引水地點土地已取得使用同意書。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臨時用水執照，期限自 103 年 10 月 28 日

起至 105 年 10 月 27 日止。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定苗栗縣獅潭鄉公所申請後龍溪水系家用及公共給水臨時用水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44 條。 

公告事項：核定臨時用水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苗栗縣獅潭鄉公所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0 月 9 日 

登 記 類 別 臨時用水登記 

核准臨時使用權

年 限 
自民國 103 年 10 月 6 日起至民國 105 年 10 月 5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後龍溪水系新店溪 

用 水 範 圍 獅潭鄉百壽村 7、8、9 鄰   

使 用 方 法 自然流方式引水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獅潭鄉獅潭段永興小段 0680-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97 0.00097 0.00097 0.00097 0.00097 0.0009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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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97 0.00097 0.00097 0.00097 0.00097 0.0009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獅潭鄉獅潭段永興小段 0680 -0001 地號。 

2.引水地點土地已取得使用同意書。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臨時用水執照，期限自 103 年 10 月 06 日

起至 105 年 10 月 05 日止。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西湖溪水系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西湖溪水系高埔圳 

用 水 範 圍 
灌溉用途苗栗縣西湖鄉高埔等段共計 421 筆土地，灌溉面積每月皆 87.1552 公

頃   

使 用 方 法 
設臨時攔水壩乙座，以自然流方式取入，另在西湖鄉高埔段 83-8 地號，設 5

馬力電動抽水機乙台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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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銅鑼鄉三座厝段 0379-0000 地號附近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25 0.25 0.256 0.256 0.256 0.25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256 0.256 0.256 0.256 0.256 0.2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屬河川公地，已取得本府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書，無爭議。 

2.本案原用水範圍：西湖鄉高埔段 0002-0001 地號等 427 筆土地、灌溉面積

110.8126 公頃，變更為：西湖鄉高埔段 0002-0001 地號等 421 筆土地、灌溉

面積 87.1552 公頃。維持原核定 1.2.12 月每日引用水量 0.25 立方公尺/秒，

約 21600 立方公尺/日。其餘月分每日引用水量 0.256 立方公尺/秒，約 22118.4

立方公尺/日。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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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後龍溪水系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26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後龍溪水系龜山大陂圳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苗栗市社寮岡段 0008-0000 地號等 3148 筆土地  灌溉面積 266.8727 公

頃 

使 用 方 法 自然流方式引水〈設臨時攔水壩乙座〉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苗栗市恭敬段 2333 號地先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8736 0.8736 0.8736 0.8736 0.8736 0.873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8736 0.8736 0.8736 0.8736 0.8736 0.873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公尺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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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水 井 深 度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屬河川公地，有取得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使用許可書。 

2.變更用水範圍：苗栗市社寮岡段 0008-0000 等 3148 筆土地，灌溉面積

266.8727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8736（立方公尺/秒）約 75479.04 立方公尺，

用水時間 24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西湖溪水系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西湖溪水系五湖圳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西湖鄉五湖段 0245-0000 地號等 190 筆土地  灌溉面積 30.6601 公頃 

使 用 方 法 設臨時攔水壩乙座，以自然流方式取入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西湖鄉五湖段 227、404-5 地號前方二處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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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789 0.0789 0.0789 0.0789 0.0789 0.078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789 0.0789 0.0789 0.0789 0.0789 0.078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屬河川公地，已取得本府河川公地使用許可書，無爭議。 

2.本案原用水範圍：西湖鄉五湖段、銅鑼鄉三座厝段共 195 筆土地，灌溉面積

32.0192 公頃，變更為：西湖鄉五湖段 0245-0000 地號等 190 筆土地、灌溉

面積 30.6601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789 立方公尺/秒，約 6816.96 立方公尺

/日。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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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2 月 1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1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1703-0000 地號等 8 筆土地  灌溉面積 1.2316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0

公厘 2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1701-0004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農田排水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19 0.0119 0.0119 0.0119 0.0119 0.011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19 0.0119 0.0119 0.0119 0.0119 0.011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150 公尺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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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水 井 深 度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 

2.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3.用水範圍：後龍鎮苦苓腳段 1703-0000 地號等 8 筆土地、灌溉面積 1.2316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119（立方公尺/秒）、約 342.72（立方公尺/日），每

日用水時間 8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26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2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西湖鄉五湖段 0167-0000 地號等 3 筆土地  灌溉面積 0.8119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1 公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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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 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西湖鄉五湖段 016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田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土地已取得使用同意書，原設水井仍正常供水使用。 

2.用水範圍：西湖鄉五湖段 0167-0000、0177-0000、0177-0002 地號等 3 筆土

地，灌溉面積 0.8119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02〈立方公尺/秒〉、約 144 立

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20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2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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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頭份廠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頭份廠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頭份廠（頭份鎮田寮里民族路 571 號）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05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2

公厘 1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份鎮華夏段 019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中港溪下游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0.01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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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4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頭份鎮華夏段 0198-0000 地號）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

權。 

2.用水範圍：華夏海灣塑膠股份有限公司頭份廠（頭份鎮田寮里 17 鄰民族路

571 號），用途：塑膠製品製造業，每日引用水量 0.012〈立方公尺/秒〉、約

1036.8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24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山泰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溫泉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山泰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溫泉水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泰安鄉圓墩段 0698-0001、0698-0002、0698-0003、0698-0004、0698-0009

地號等 5 筆土地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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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75 公厘

4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泰安鄉圓墩段 0698-0001 地號；溫泉水源泰安溫泉區 

退 水 地 點 汶水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 小 時 ）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816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泰安鄉圓墩段 0698-0001 地號。 

2.本案申請位置位於本府核定公告之泰安溫泉區。 

3.依所附溫泉檢測報告書符合溫泉標準第 2 條規定：泉溫 50.3 度；泉質：總

溶解固體量（TDS）：2640mg/L，碳酸氫根離子（HCO3-）：2200mg/L。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溫泉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1 月 01 日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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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財團法人三義工業區管理中心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財團法人三義工業區管理中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2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三義工業區廠家（苗栗縣三義鄉拐子湖段 0815-0012 地號等 44 筆土地）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56 公厘鐵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1 公

厘 5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拐子湖段 0815-0060 號(第一號井) 

退 水 地 點 大安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0 28 30 30 30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0 30 30 30 30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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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三義鄉拐子湖段 0815-0060 地號）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三義工業區（三義鄉拐子湖段 0815-0012 地號等 44 筆土地），用

途：區內各廠家製程用水...等；每日引用水量 0.016〈立方公尺/秒〉、約 650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12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2 月 01 日起至

109 年 01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財團法人三義工業區管理中心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財團法人三義工業區管理中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2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三義工業區廠家（苗栗縣三義鄉拐子湖段 0815-0012 地號等 44 筆土地）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56 公厘鐵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1 公

厘 5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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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拐子湖段 0815－0060 號(第二號井) 

退 水 地 點 大安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0 28 30 30 30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0 30 30 30 30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三義鄉拐子湖段 0815-0060 地號）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三義工業區（三義鄉拐子湖段 0815-0012 地號等 44 筆土地），用

途：區內各廠家製程用水...等；每日引用水量 0.016〈立方公尺/秒〉、約 650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12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2 月 01 日起至

109 年 01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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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錦水溫泉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錦水溫泉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0 月 31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3 年 1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0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泰安鄉橫龍山段 0328-0000 地號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01.6 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3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泰安鄉橫龍山段 032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苗栗縣泰安鄉橫龍山段 0328-0000 地號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14 0.00214 0.00214 0.00214 0.00214 0.002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5 6.5 6.5 6.5 6.5 6.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14 0.00214 0.00214 0.00214 0.00214 0.002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5 6.5 6.5 6.5 6.5 6.5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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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泰安鄉橫龍山段 0328-0000 地號。 

2.引水地點土地已取得使用同意書。 

3.依所附溫泉檢測報告書不符合溫泉標準第 2 條規定：泉溫 26.5 度（＜30℃）；

泉質：總溶解固體量：255mg/L（＜500 mg/L），碳酸氫根離子 CaCO3：209mg/L

（＜250 mg/L）。綜上，確定為非溫泉水源。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3 年 11 月 01 日起至

108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苗栗縣卓蘭鎮雙連國民小學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苗栗縣卓蘭鎮雙連國民小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5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卓蘭鎮雙連國民小學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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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40 公

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卓蘭鎮大坪林段 2385-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山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81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卓蘭鎮大坪林段 2385-0000 地號。 

2.引水地點土地已取得使用同意書。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1 月 0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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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富達畜牧場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富達畜牧場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三灣鄉內灣段 0467-0000、0467-0002、0653-0003 地號等 3 筆  畜牧面

積 0.617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灣鄉內灣段 0467-0002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0.002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20 20 20 20 20 20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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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6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土地他

項權利部屬私權。 

2.用水範圍：三灣鄉內灣段 0467-0000、0467-0002、0653-0003 地號等 3 筆土

地，畜牧場面積 0.617 公頃（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 121026 號，

飼養白肉雞 48000 隻），每日引用水量 0.0027 立方公尺/秒、約 192 立方公尺，

用水時間 20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上川興業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移轉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上川興業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2 月 5 日 

登 記 類 別 移轉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6 年 5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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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段 0727-0000 地號（重測前：大湖鄉南湖段 1341-0021 地號） 

使 用 方 法 由「自流井」引取地下水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段 0727-0000 地號〈重測前：大湖鄉南湖段 1341-002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5 0.0005 0.0005 0.0005 0.0005 0.000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5 0.0005 0.0005 0.0005 0.0005 0.000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2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大湖鄉義和段 0727-0000 地號。 

2.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3 年 12 月 05 日至 106

年 05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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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全國高爾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全國高爾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2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全國高爾夫球場（球場總面積 115.1138 公頃，球道面積 68.3873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80 公

厘 3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苑裡鎮石頭坑段新厝仔小段 0077-0002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水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75 0.0075 0.0075 0.0075 0.0075 0.007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5.35 5.35 5.35 5.35 5.35 5.3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75 0.0075 0.0075 0.0075 0.0075 0.007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5.35 5.35 5.35 5.35 5.35 5.35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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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3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權。 

2.用水範圍：全國高爾夫球場股份有限公司（球場總面積 115.1138 公頃，球道

面積 68.3873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075（立方公尺/秒）、約 144.45 立方

公尺，用水時間 5.35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2 月 01 日起至

109 年 01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林松青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林松青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灌溉用途苗栗縣泰安鄉橫龍山段 0056-0000 地號、0057-0000 地號共計 2 筆土

地，灌溉面積每月皆 0.9040 公頃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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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 公

厘 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泰安鄉橫龍山段 005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汶水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5 15 15 15 15 1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5 15 15 15 15 15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泰安鄉橫龍山段 0057 -0000 地號。 

2.引水地點土地已取得使用同意書。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1 月 0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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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粘仁義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粘仁義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灌溉用途苗栗縣大湖鄉南湖段 1319-0043 地號、1319-0124 地號、1319-0202

地號、1319-0203 地號、1319-0204 地號、1319-0208 地號、1319-0210 地號共

計 7 筆土地，灌溉面積每月皆 2.3959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 公

厘 1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南湖段 1319-0043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山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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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4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大湖鄉南湖段 1319-0043 地號。 

2.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4 年 01 月 0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溫宥丞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溫宥丞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20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段 0099-0003 地號  灌溉面積 0.3301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200 公厘混凝土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

公厘 1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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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福興段 0099-0003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5 5 5 5 5 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5 5 5 5 5 5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4.4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通霄鎮福興段 0099-0003 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3301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09（立方公尺/秒）、約 16.2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5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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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紀銘澤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紀銘澤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頭屋鄉茄苳段 0162-0000、0163-0000、0165-0000、0166-0000、0169-0000

地號等 5 筆  灌溉面積 0.21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2 公

厘 1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屋鄉茄苳段 0169-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後龍溪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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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9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

權。 

2.用水範圍：頭屋鄉茄苳段 0162-0000、0163-0000、0165-0000、0166-0000、

0169-0000 地號等 5 筆土地，灌溉面積 0.21 公頃（種植-雜作），每日引用水

量 0.0023（立方公尺/秒）、約 16.5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枝萬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枝萬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0 月 21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1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楓樹窩段 0461-0000 地號  灌溉面積 0.6274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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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楓樹窩段 046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0.001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1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 

2.引水地點（通霄鎮楓樹窩段 0461-0000 地號）土地自有。 

3.用水範圍：通霄鎮楓樹窩段 0461-0000 地號，耕作面積 0.6274 公頃，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7（立方公尺/秒）、約 36.72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

時間 6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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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徐國良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徐國良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頭屋鄉仁隆段 0543-0010 地號等 23 筆土地  灌溉面積 3.79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屋鄉仁隆段 0543-001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1 0.0031 0.0031 0.0031 0.0031 0.003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1 0.0031 0.0031 0.0031 0.0031 0.003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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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86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頭屋鄉仁隆段 0543-0010 地號（分割自：0543-0000 地號）等 23

筆土地，灌溉面積 3.79 公頃，種植-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31（立方公尺/

秒）、約 223.2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0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世芳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世芳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27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苗栗市南勢坑段下南勢坑小段 0656-0015 地號  灌溉面積 0.2741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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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厘 2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苗栗市南勢坑段下南勢坑小段 0656-0015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0.001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8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苗栗市南勢坑段下南勢坑小段 0656-0015 地號（分割自：0656-0002

地號）土地，耕作面積 0.2741 公頃，種植-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1（立

方公尺/秒）、需水量約 15.84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間 4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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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廖玉仙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廖玉仙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26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三義鄉魚藤坪段 0431-0000、0423-0045 地號等 2 筆土地  灌溉面積 0.4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

厘 3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義鄉魚藤坪段 043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臨近山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6 6 6 6 6 6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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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9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三義鄉魚藤坪段 0431-0000、0423-0045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溉面

積 0.4 公頃，種植-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4（立方公尺/秒）、約 30.24 立

方公尺，用水時間 6 小時。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葉詩菁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葉詩菁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2 月 18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3 年 7 月 24 日起至民國 108 年 7 月 23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灌溉用途苗栗縣大湖鄉興榮段 0086-0020 地號共計 1 筆土地，灌溉面積每月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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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8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5.4

公厘 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大湖鄉興榮段 0086-002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無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0.000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64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大湖鄉興榮段 0086-0020 地號。 

2.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3 年 07 月 24 日至 108

年 07 月 23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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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林義超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林義超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09 年 1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苑裡鎮致民段 0027-0000 地號  灌溉面積 0.2576 公頃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63.5

公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 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苑裡鎮致民段 002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9 0.0049 0.0049 0.0049 0.0049 0.004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49 0.0049 0.0049 0.0049 0.0049 0.004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200 公尺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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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水 井 深 度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 

2.引水地點（苑裡鎮致民段 0027-0000 地號）土地自有。 

3.用水範圍：苑裡鎮致民段 0027-0000 地號，耕作面積 0.2576 公頃，種植-雜

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49（立方公尺/秒）、約 35.28 立方公尺，每日用水時

間 2 小時。 

4.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09 年 01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訂定「苑裡溪水區及水體分類」，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六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目的：確保苑裡溪流域水資源之清潔與運用，維護生態體系，改善生活環境，增進

國民健康。 

二、水區範圍：如附圖 （包括苑裡溪及其支流，流域面積十三點三八平方公里，行政區域包

括本縣苑裡鎮、通霄鎮等之部分，村里名稱詳如附表一）。 

三、水體分類：依據苑裡溪之水資源最佳用途、涵容能力及水質現況等水體特性，訂定本水

區內之水體分類如附表二。 

四、各水區水體分類之水質標準，依地面水體分類及水質標準之規定。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9 日 

府環水字第 1040001311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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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裡溪水區及水體分類總說明 

水污染防治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依水體特質及其所在地之情況，劃定水區，訂定水體分

類及水質標準。 

苗栗縣苑裡溪依河川管理辦法認定屬於水資源開發或國土保育或區域發展關係重大之水

系，並公告為縣管河川。為保障苑裡溪水系正常用途，經檢討苑裡溪水系之水體特質及其所在

地之情況劃定水區，作為該水體用途規劃之依據。其要點如下： 

一、公告目的（公告事項第一項）。 

二、水區範圍（公告事項第二項）。 

三、水體分類（公告事項第三項）。 

四、說明水質標準（公告事項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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